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浦国调”）持有公司

股份11,999,998股，占公司总股本5.78%，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809,688股，占公司总股本

3.28%，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190,310股，占公司总股本 2.50%。苏州苏商联合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商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000,001股，占公司总

股本 1.93%。金浦国调和苏商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809,
6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1%。上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已于 2024年 10月 15日解除限售并

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金浦国调、苏商投资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6,076,495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93%，其中：金浦国调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00%，减持数量不超过2,076,494
股；苏商投资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93%，减持数量不

超过4,000,001股。上述减持计划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减

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金浦国调及苏商投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若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

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金浦国调、苏商投资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苏州苏商联合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股）

11,999,998

4,000,001

持股比例

5.78%

1.9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9,230,768股
其他方式取得：2,769,230

股

IPO前取得：3,076,924股
其他方式取得：923,077

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系通过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

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苏州苏商联合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1,999,998

4,000,001
15,999,999

持股比例

5.78%

1.93%
7.71%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受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及控制

受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及控制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上海金浦国
调并购股权
投资基金合
伙 企 业（有
限合伙）

苏州苏商联
合创业投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
量（股）

不 超 过 ：2,076,494股

不 超 过 ：4,000,001股

计 划 减
持比例

不超过：1%

不超过：1.93%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2,076,494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2,076,494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2,076,494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4,000,001股

减持期间

2024/12/9～2025/3/8

2024/12/9～2025/3/8

减 持
合 理
价 格
区间

按 市
场 价
格

按 市
场 价
格

拟 减 持 股 份
来源

IPO 前取得及
通 过 公 司2023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中 以 资 本 公
积 金 转 增 股
本取得

IPO 前取得及
通 过 公 司2023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中 以 资 本 公
积 金 转 增 股
本取得

拟 减 持
原因

自 身 资
金安排

自 身 资
金安排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其中，金浦国调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00%，减持

数量不超过2,076,494股，苏商投资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1.93%，减持数量不超过4,000,001股。金浦国调及苏商投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

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关于公司部分股东、高级管理

人员和核心员工自愿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金浦国调、苏商投资承诺如下：

1、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即“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因公司进行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导致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仍

应遵守上述规定。

3、本承诺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份；如果在锁定期限届满后，本承诺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及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减持，

且不违背本承诺人已作出的承诺。

4、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

人转让所持公司股份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公司所有。未向公司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前，公司有

权暂扣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同时本承诺人不得转让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直至本承

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交付公司为止。

5、本承诺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及规范性法律

文件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如本承诺人作出上述承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发生修改，或者颁布新的法律、法规、

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本承诺人将按照相关要求执

行。”

“上海金浦基于对恒兴新材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发展价值的认可，承诺将直接持有恒

兴新材首次公开发行前的部分限售股份锁定期延长6个月，延长后的股份限售截止日为2025
年3月24日。

自愿延长限售期的首发限售股份数量为5,190,310股，占恒兴新材股份总数的2.5%，上海

金浦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减持上述股份。在上述承诺期间内，因恒兴新材进行利润分配、资本

公积金转增等导致上海金浦所持恒兴新材的上述股份发生变化的，仍遵守上述承诺。”

2、苏州苏商联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即“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因公司进行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导致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仍

应遵守上述规定。

3、本承诺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份；如果在锁定期限届满后，本承诺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及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减持，

且不违背本承诺人已作出的承诺。

4、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

人转让所持公司股份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公司所有。未向公司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前，公司有

权暂扣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同时本承诺人不得转让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直至本承

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交付公司为止。

5、本承诺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及规范性法律

文件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如本承诺人作出上述承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发生修改，或者颁布新的法律、法规、

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本承诺人将按照相关要求执

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主体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相关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减持期间内，金浦国调、苏商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

减持计划，实际减持股份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

相关承诺。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

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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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

月15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1月 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至当日下午 15:
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运达中央广场写字楼A座32楼，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行政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学武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28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87,758,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16%（已剔除截止股

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下同）。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11人，代表股份 176,
869,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304%。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17人，代表股份10,888,54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9911%。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18人，代表股份11,261,6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27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73,1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3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7人，代表股份10,888,5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911％。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湖南启元律师

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同意 187,734,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4％；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弃权8,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7,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7％；反对

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9％；弃权8,38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周晓玲、郑宏飞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

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

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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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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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浦东新区金海路3288号东楼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0
178,496,352

70.20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徐涛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杨明敏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434,452
比例（%）

99.9653

反对

票数

28,400
比例（%）

0.0159

弃权

票数

33,500
比例（%）

0.018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18,800

比例（%）

92.0712

反对

票数

28,400

比例（%）

3.6377

弃权

票数

33,500

比例（%）

4.2911

备注：上表中已剔除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投票数据。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出席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敬宇、孙静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006 证券简称：联明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9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仲裁受理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122,112,336.76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仲裁尚未开庭审理，截至目前，本案对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利润尚未造成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根据案

件仲裁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广州仲

裁委受理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白云国际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告公司”、“申请人”）与

迪岸双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岸公司”、“被申请人”）广告合同纠纷，有关仲裁情况说

明如下：

(一)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广告公司

被申请人：迪岸公司

(二)仲裁事由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白云国际广告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告公司”）与迪岸公司签署了《2023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T1航站楼广告经

营合同》（以下简称“《T1广告经营合同》”）（详见公司2023年5月12日披露的《关于签订T1航

站楼广告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由于迪岸公司单方面主张因重大客观情

况出现变化，合同存在履约不能，要求提前终止《T1广告经营合同》。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在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下，签署了《仲

裁协议》（详见公司 2024年 8月 24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签订仲裁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8））。根据《仲裁协议》，广告公司将有关争议提请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

(三)仲裁请求及说明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立即向申请人支付2024年6月至2024年9月的广告发布费，合计人

民币94,537,144.88及利息（自2024年5月15日起算利息，按照LPR利率标准计付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立即向申请人支付1个月广告发布费的赔偿金27,575,191.88元。

（暂合计：122,112,336.76元）

3.请求裁决本案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担保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二、本次仲裁裁决情况

截至目前，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仲裁尚未开庭审理，截至目前，本案对公司利润尚未造成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根据

案件仲裁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004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2024－05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提请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24年10月31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5日下午2:30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1月 15日上午 9:15
一9:25，9:30一11:30，下午1:00一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1月 15日上午 9:15－
下午3:00。

4、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1709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耀彬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8人，代表股份231,923,01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31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723,6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6人，代表股份231,199,41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20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187人，代表股份6,142,7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1％。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723,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9％。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5人，代表股份5,419,1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2％。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811,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1％；反对 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31,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914％；反对

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12％；弃权 19,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项颂雨, 侯玉振律师通过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23 证券简称：河钢资源 公告编号：2024-35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翔云路18号，隆达股份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6
86

121,259,144
121,259,144

49.1211
49.12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副总经理浦燕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浦益龙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佳海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1,169,854
比例（%）

99.9263

反对

票数

84,037
比例（%）

0.0693

弃权

票数

5,253
比例（%）

0.004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
前三季度利润分配
预案

同意

票数

32,793,985

比例（%）

99.7284

反对

票数

84,037

比例（%）

0.2555

弃权

票数

5,253

比例（%）

0.016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欣豪、周友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31 证券简称：隆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1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

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通投资”）的通知，神州通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部

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深 圳 市
神 州 通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
质押
数量

（股）

10,50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2.1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

0.85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
起 始

日

2024年11 月13日

质押
到 期

日

2025年11 月13日

质权人

中国中金
财富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质押

用途

补 充
流 动
资金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

形。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深圳市神州
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赣江新区全
球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新余全球星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持股数量
（股）

489,464,303

54,000,000

52,128,000

持股

比例(%)

39.50

4.36

4.21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156,930,000
25,900,000
26,000,00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167,430,000

25,900,000

26,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34.21

47.96

49.8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

13.51

2.09

2.10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0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股）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0

0

0

黄绍武

合计

14,362,431
609,954,734

1.16
49.22

0
208,830,000

0
219,330,000

0
35.96

0
17.70

0
0

0
0

10,771,823
10,771,823

75.00
2.76

注：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82,010,000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13.4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62%，对应融资余额28,00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19,33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5.96%，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17.70%，对应融资余额76,000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投资分红、资产

处置、其他收入等多种方式获取的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

及业绩补偿义务。

5、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由此产生的

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提前回购、追加保证金

等方式防范平仓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股东股份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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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